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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印刷行业是我省重点 VOCs 排放行业，河南省专门针对

该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制定了地方标准《印刷工业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1 1956-2020），以控制 VOCs 的排

放，进一步改善河南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实施后，进一步

带动了印刷行业 VOCs 污染治理市场的发展，优化了全省产

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大幅降低我省印刷工业企业 VOCs 的排

放浓度和排放量，对全省 VOCs 污染防治工作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家和我省在挥发性有机物（VOCs）

排放控制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现行的标准已经不能

适应我省对印刷工业环境管理的需求，亟需依据河南省印刷

工艺及 VOCs 治理工艺现状进行修订。 

（一）与国家相关标准协调衔接的需要 

2020 年国家陆续发布《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含量的限值》（GB 38507-2020）、《胶粘剂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限量》（GB 33372-2020）、《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含量限值》（GB 38508-2020）、《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

物质限量》（GB 30981-2020）、《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 /T38597-2020）等相关原辅材料

VOCs 含量限值标准，原标准未做原辅材料要求等相关内容的

规定。2022 年国家发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1616-2022），增加了苯系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等废气污染物项目及浓度限值等，同时明确了燃烧（焚烧、

氧化）装置基准氧含量修正要求，为与国家标准衔接，需要

修订原标准，完善印刷行业原辅料 VOCs 含量限值要求，对无

组织排放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管控要求，同时完善大气污染物

项目指标和限值，更好地控制印刷行业 VOCs 排放。 

（二）适配环境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我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治理已取得阶

段性成效，企业有组织废气收集、治理设施逐步完善，有组

织排放污染问题基本得到有效管控。但行业污染治理短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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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突出，原辅材料挥发、生产工序无组织逸散、车间收集管

控不到位等引发的无组织 VOCs 排放问题尚未彻底根治，仍

是制约印刷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影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稳定改善的重要因素。目前，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进入

攻坚克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和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过渡期，大

气污染治理从粗放式管控转向精细化、精准化、深度化防控，

对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的管控标准、治理水平、监管效能

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印刷行业 VOCs 排放标准部分条款较

为宽泛、管控精度不足，难以适配现阶段区域大气环境管控

需求和行业绿色发展要求。因此，修订更加严格、细化、贴

合我省产业实际、兼具科学性与可执行性的印刷行业 VOCs排

放标准，能够有效补齐行业污染治理短板，规范企业生产排

污行为，倒逼行业升级治污工艺、优化生产模式，全面提升

区域大气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与印刷行业常态化治理能力，

为我省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产业生态绿色转型提供坚实

的制度支撑与标准保障。 

（三）促进印刷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印刷行业市场已经趋于饱和，

传统印刷（如胶印）市场份额有所减少，逐步向数字印刷转

型。印刷企业普遍采用绿色印刷技术和环保油墨，并投资于

低能耗和高效率的设备。近年来，河南省印刷工业保持稳步

增长的态势，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河

南省印刷类型以平版胶印为主，其次为凹印，先进环保的柔

印、数字印刷等技术所占的比例较小，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有

机溶剂的大量挥发就不可避免。河南省印刷企业技术水平参

差不齐，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能力与投入有限。当前河南

省地标（DB41 1956-2020）对 VOCs 控制力度不够，不能有效

促进印刷企业提升环保技术和治理水平。因此，通过修订印

刷工业的 VOCs 排放标准，可以进一步淘汰部分规模小、污染

严重、技术水平低下的中小印刷企业，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

升级和进步，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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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2025 年 12 月 18 日，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

下达 2025年第三批河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修订项目（项目号： 

20253220037）正式立项。标准起草单位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河南省生态环境技术中心、

河南微谱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标准行业主管单位为河南省生

态环境厅。 

（二）编制原则 

依据《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HJ 

945.1-2018)，本标准修订主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合法与支撑原则 

标准应规范法律允许的排放情形，标准中规定的各项要

求应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支撑环境影响评价、

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环境保护税、监督执法等生态环境管

理制度的实施。 

（2）绿色与引领原则 

标准应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与产业政策、准入条件等的目

标和要求，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

术进步，引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3）风险防控性原则 

制订标准时，应识别和筛选行业特征污染物，基于各类

特征污染物的环境质量标准、污染防治技术水平、监测方法

和监测水平等，对于具备条件的特征污染物明确排放限值，

不具备条件的特征污染物明确环境管理要求。 

（4）客观公正性原则 

标准制订应客观真实反映排放源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技

术水平及污染物排放状况等，在充分吸纳国家有关部门、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行业生产企业、相关协会、公众等有关方

面意见，参考发达国家同类标准控制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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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要求，做到客观、公正。 

（5）体系协调性原则 

标准应与其他行业型、通用型或综合型国家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相衔接，避免交叉重叠，污染物项目和排放限值应

与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相适用、配套，满足环境监督管理对标

准的要求，做到标准体系严密、协调。 

（6）合理可行性原则 

标准应作为实施环境准入和退出、削减污染物排放、改

善环境质量和防范环境风险的手段，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水

平制定，明确达标技术路线，并进行环境效益与经济成本分

析，确保标准技术可达、经济可行。 

（三）编制依据 

本标准制定依据主要有以下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4）《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GB/T 1.1-2009）； 

（5）《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

2010）； 

（6）《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945.1-2018); 

（7）《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 

（8）《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

气〔2019〕53 号)； 

（9）《河南省 2019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案》(豫环

文〔2019〕84 号)； 

（10）《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

指南(2020 年修订版)》； 

（11）《印刷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108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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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

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65 号)； 

（13）《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1616-

2022）； 

（14）《河南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豫政

〔2024〕12 号)； 

（15）《河南省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

实施方案》(豫环文〔2024〕132号)； 

（16）《河南省 2026 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豫环

委办〔2026〕1 号)。 

三、编制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由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作为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与协作单位河南省生态环境

监测和安全中心、河南省生态环境技术中心、河南微谱检验

检测有限公司组成标准编制组，按照标准编制程序的要求，

制定了工作方案，分阶段开展了各项工作。修订工作程序分

为标准研究起草、征求意见、送审、报批四个阶段。 

（1）标准研究起草（2025 年 2 月-2026 年 5 月） 

2025 年 12 月，编制组成立，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

工作计划。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2 月，编制组收集了全省

印刷或包含印刷工序的企业全口径统计清单及 2025 年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并对绩效等级 A 级的企业开展了初步

调研，通过相关标准比较分析，初步确定了河南省《印刷工

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的修订方向。2026 年 3 月，开展

标准开题研究，确定了标准修订的主要工作内容及技术路线，

编制完成《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开题报告和标

准修订草案，并于 3 月 5 日召开标准开题论证会。2026 年 4

月至 2026 年 5 月，编制组结合开题论证会专家意见，按照

标准修订技术路线深入开展现场调研与座谈，并选择典型企

业进行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采样监测，

为标准中关键项目限值和相关管理要求的修订提供数据基

础和事实依据。结合国家和其他省市相关排放标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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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现行标准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标准修订后的技术

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最终

形成了《河南省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

稿及配套编制说明。 

（2）征求意见稿阶段（2026 年 6 月-）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行业概况 

1.印刷行业简介 

印刷是指使用印版或其他方式将原稿上的图文信息转

移到承印物上的工艺过程，主要包括出版物和包装物印刷

（纸及纸板印刷、书刊印刷、金属印刷、塑料印刷等）。根

据印刷版式，可将印刷方式分为凸版印刷（包括柔版）、平

版印刷、凹版印刷和网版印刷（丝网印刷）四大类。20 世纪

后期，随着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数字印刷。本标

准所指的印刷行业包括 GB/T 4754-2017 中规定的书刊印刷

（C2311）、本册印制（C2312）、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C2319），

以及从事印刷复制、印前处理、制版、印后加工（如装订、

表面整饰、包装成型）等生产活动的工业。现有的印刷工艺

分类见表 4-1。 

表4-1 印刷工艺的分类 

印刷类别 工艺说明 

传统印

刷方式 

平板印刷 

印版上图文（着墨）区域与非图文（空白）区域在同一平面上。胶印

为平板印刷的一种。利用橡皮滚筒把印版上的油墨间接转移到承印物

上，因此也称间接印刷。 

凸版印刷 

印版上图文（着墨）区域凸起于非图文（空白）区域。柔性版印刷为

凸版印刷的一种，其印版通常由橡胶或弹性树脂制成。已被淘汰的铅

印也是凸版印刷的一种。 

凸版印刷通常是印版上的油墨直接转向到承印物上。 

凹版印刷 
印版（通常为印版辊筒）上的图文（着墨）区域低凹于非图文（空

白）区域。凹版印刷通常也是把印版上的油墨直接转移到承印物上。 

孔板印刷 
油墨通过（或渗漏通过）印版上的孔网转移到承物上。丝网印刷属于

孔板印刷的一种。 

数字印

刷 
激光成像 

利用数字式静电激光成像机理，把色粉从硒鼓（或其它类型的成像滚

筒）转移到承印物上，通过高温把色粉（微胶囊）融化后固定。激光

成像数字式印刷，承印物仍需与成像滚筒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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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类别 工艺说明 

喷墨成像 
利用数字信号控制喷头把多种彩色墨水直接喷印到承印物上，承印物

不需与喷头接触。 

印刷工业企业使用的主要原辅材料包括纸张、纸板、塑

料薄膜、铝箔、纺织物、金属板材、各类容器、显影液、定

影液，以及油墨、胶粘剂、稀释剂、清洗剂、润湿液、光油、

涂料等含 VOCs 的材料。其中油墨是 VOCs 的重要来源，按印

刷版式的不同，油墨主要分为凸版油墨、平版油墨、凹版油

墨和孔板（丝网）油墨四大类。 

印刷过程中使用到大量的溶剂型油墨，溶剂型油墨的成

分含有颜料、溶剂、填充剂、连接料和辅助剂等，约含有 50%-

60%的挥发成分。在印刷品干燥过程中，稀释剂会大量挥发，

所散发出来的有机成分会占总含量 70%-80%。油墨的主要有

机成分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丙酮、丁醇、乙酸乙酯等

物质。此外，清洗溶剂、润版液、覆膜胶、上光油等辅料的

使用也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印刷工业使用的含 VOCs 的原

辅材料清单如表 4-2 所示。 

表4-2 含VOCs的原辅材料清单 

工段 原辅材料 含 VOCs成分 VOCs含量 
需重点关

注程度 

印前 

显影液（水、偏硅酸钠、氢氧化

钠（或氢氧化钾）） 
无 0 —— 

定影液（硫代硫酸钠（铵）、亚

硫酸钠、少量无机酸/坚膜剂和

水） 

无 0 —— 

清洗溶剂（洗车水、油墨清洗

剂、橡皮布清洗剂） 

烷烃、醇类、酯类、少

量酮类 
10~15%   

印刷 
清洗剂 

一般清洗剂（传统用白

电油、火水） 

C5-C12 正构+异构烷烃

占 75-90%，环烷烃占

5-15%，芳烃（苯、甲

苯、二甲苯、C9-芳

烃）占 0.5-3%（劣质

油可达 8%） 

≥ 98%  

用汽油、煤油作清洗剂 
烷烃、环烷烃、烯烃、

芳烃 
≥ 98%  

洗车水 

烷烃、二元酸酯

（DBE）、醇酯慢干剂

（IBA、IBA）、脂肪酸

甲酯、萜烯醇/酯等 

≥ 96%  

润版液 传统酒精润版液 醇类、醚类 1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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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段 原辅材料 含 VOCs成分 VOCs含量 
需重点关

注程度 

低/无酒精润版液 醇类、醚类 5~10%  

油墨 

平板

胶印

油墨 

单纸胶印油

墨、冷固轮转

胶印油墨、UV

油墨 

少量烷烃类、酮类、醇

类 
≤2%  

热固轮转胶印

油墨 
高沸点石油类 ≤5%  

凹印

油墨 

溶剂型 

甲苯、乙酸乙酯、丁酮

(MEK)、乙醇、异丙醇

(IPA) 

65%～85%   

水溶型 醇类、酯类 ≤30%  

凸版

柔印

油墨 

溶剂型 醇类、酯类 50～70%   

水溶型 醇类、酯类 ≤10%  

丝网

印刷

油墨 

溶剂型 
高沸点石油类、酯类、

酮类 
40～60%   

RC型

（UC/EB）丝印

油墨 

少量酯类、酮类 ≤2%  

印后 

上光油 

溶剂型光油 
醇类、酮类、芳烃类、

酯类 
40~60%  

水性光油和 UV

光油 
少量酯类、醇类 ≤3% —— 

胶黏剂 

溶剂型 
异氰酸酯、环氧有机

物、松香、甲醇、乙醇 
≤40~70%  

水性 醇类 ≤5%  

无溶剂胶粘剂 酯类、醇类、芳烃类 ≤0.5% —— 

覆膜 

传统即涂型覆膜工艺 
苯类、醇类等化学稀释

剂 
  

预涂干式覆膜和水性覆

膜工艺 
—— —— —— 

复合 溶剂型胶黏剂 乙酸乙酯、   

注 1：代表需要重点关注的程度，越多代表越需要重点关注。 

在上表中，存在三个（）的环节，分别是凹印和网

印的油墨及复合工段。而在所有的印刷工艺中，软包装印刷

（通常是凹版印刷）工艺的 VOCs 排放量最大（约占全部 VOCs

排放的 80%左右）。软包装印刷中，复合工艺和凹版印刷工

艺的 VOCs 排放量约各占 50%。 

2.我省印刷行业分布情况 

河南省印刷产品类型丰富，全省涉及印刷工序的企业共

1536 家。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4754-2017），

其中属于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C2319）的企业 969 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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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属于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C2320）的企业 23 家，占

1.5%；属于书、报刊印刷的企业（C2311）18 家，占 1.2%；

属于本册印制（C2312）的企业 15 家，占 1%；属于记录媒介

复制（C2330）的企业 1 家，占 0.06%。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属于其他类别（例如 C2231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C3333 金

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C2923 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

C2921 塑料薄膜制造等）但包含印刷工序的企业共 510 家，

占比 33.2%。河南印刷企业行业分类情况如图 4-1 所示。从

承印物类型划分（见图 4-2），其中纸制品包装印刷 847 家、

占比 55.1%，塑料彩印软包装印刷 409 家、占比 26.7%，金属

包装印刷 42 家、占比 2.7%，其他类包装印刷 238 家、占比

15.5%。 

 
图 4-1 河南省印刷企业行业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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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河南省印刷企业承印物分类情况 

 

 河南省包装印刷或包含印刷工序的企业在全省的分布

情况如图 4-3 所示。其中郑州市和新乡市涉及 VOCs 排放的

印刷企业较多，分别为 241 家和 214 家、占全省的 18.3%和

16.2%，二者合计占比达到 34.5%；其次是洛阳市和焦作市，

分别为 110 家和 104 家、约占全省的 8.3%和 7.9%。郑州市

涉及 VOCs 排放的包装印刷企业主要集中在新密市（71 家）、

新郑市（60 家）和荥阳市（34 家）三个区域。新乡市涉及

VOCs 排放的包装印刷企业分布较为分散，平原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38 家）、新乡县（34 家）、辉县（24 家）、长垣市

（25 家）、原阳县（23 家）均有超过 20 家企业。洛阳市涉

及 VOCs 排放的包装印刷企业主要集中在偃师区（39 家）和

孟津区（23 家）。焦作市涉及 VOCs 排放的包装印刷企业主

要集中在温县（29 家）、武陟县（29 家）和孟州市（2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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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河南省印刷企业分布情况 

3.印刷行业产排污特征 

印刷行业主要印刷工艺包括平版印刷、凹版印刷、柔版

印刷、丝网印刷等。部分印刷企业因生产需要同时采用不同

的印刷工艺。印刷行业的主要生产工艺如图 4-4 所示，印刷

生产一般包括印前、印刷、印后加工三个工艺过程。印前过

程主要包括制版及印前处理（洗罐、涂布等）等工序。印刷

过程主要包括油墨调配和输送、印刷、在机上光、烘干等工

序，以及橡皮布清洗和墨路清洗等配套工序。印后过程主要

包括装订、表面整饰和包装成型工序。装订可分为精装、平

装、骑马订装等；表面整饰工序包括覆膜、上光、烫箔、模

切等；包装成型工序包括胶粘剂及光油调配和输送、复合、

烘干、糊盒、制袋、装裱、裁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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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印刷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的污染物产生环节 

印刷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主要来源

于含 VOCs 物料的贮存、调配与使用，以及相关工艺环节的排

放。具体而言，其产生贯穿印前、印刷和印后全流程：在印

前阶段，胶片冲洗、印版处理等工序使用的化学药品可能释

放 VOCs；进入印刷阶段，目前广泛使用的溶剂型油墨含有较

高比例的 VOCs（通常占 50%–85%），并在干燥过程中挥发约

70%–80%，同时润版液、设备清洗剂等辅助物料也是重要的排

放源；印后加工环节，上光、覆膜、复合等工序所采用的光

油、胶黏剂等材料同样会产生 VOCs。从工艺类型来看，不同

印刷方式的 VOCs 产生环节有所侧重，例如平版印刷主要集

中于润版和清洗工序，而凹版印刷则主要来自印刷和复合工

序，具体产污环节及占比参见《印刷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指南》（HJ 1089-2020）附录 C 表 C.1。此外，含 VOCs 原辅

材料在贮存、调配、输送过程以及危险废物贮存过程中也有

VOCs 释放。印刷工业含 VOCs 原辅材料的 VOCs 质量占比及特

征污染物见 HJ 1089-2020 附录 B 表 B.1，而基于单位油墨消

耗的 VOCs 产生量及其典型浓度水平见 HJ 1089-2020 附录 C

表 C.2。 

4.印刷行业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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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业大气污染控制采用“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

治理-可行技术集成”的思路，形成了覆盖原辅材料替代、工

艺装备革新、废气收集、净化回收及组合方案的完整技术体

系。 

（1）大气污染预防技术 

源头预防是 VOCs 和颗粒物减排最经济有效的手段，通

过油墨/润版液/胶粘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替代，以及印刷、

复合、清洗等关键工序装备革新，可在产污节点直接削减 80%

以上的 VOCs 生成量，并同步降低危险废物、废水及异味产

生。 

1）原辅材料替代技术 

植物油基胶印油墨（VOCs≤2%，热固≤5%）替代矿物油

基油墨，VOCs 产生量下降 40-70%，适用于所有可吸收性材料

的平版印刷工艺；辐射固化油墨（UV/EB，VOCs≤2%）替代溶

剂型油墨，VOCs 产生量一般可减少 80%以上。应用较普遍的

为 UV 固化油墨，其 VOCs 质量占比应小于等于 2%。适用于平

版、凸版及网版印刷工艺对标签、票证、纸包装、金属罐等

的印刷，不适用于对直接接触食品的产品的印刷；水性凹印

/凸印油墨（VOCs≤30%/10%）替代溶剂型，VOCs下降 30–80%，

且气味、毒性同步降低。适用于塑料表印、塑料轻包装及纸

张凹版印刷工艺；无/低醇润湿液（醇≤2%）替代传统润湿液，

适用于书刊、报纸及本册等的平版印刷工艺，一般可减少润

版工序 VOCs 产生量 50%-90%；水性胶粘剂（VOCs≤5%）、水

性光油（VOCs≤3%）、UV 光油（VOCs≤3%）分别在复合、上

光工序替代溶剂型产品，可大量削减 VOCs。 

2）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 

a.自动橡皮布清洗:在印刷机上安装自动橡皮布清洗装

置，使装置中的无纺布或毛刷辊与橡皮滚筒表面的橡皮布接

触并高速摩擦，达到清洗橡皮布的目的,清洗剂使用量一般

可减少 30%以上，适用于平版印刷橡皮布的清洗工序。 

b.零醇润版胶印：通过改造平版印刷机的水辊系统（由

计量辊、串水辊、靠版水辊及水斗辊组成），以实现不含 VOCs

的润湿液替代传统润湿液，适用于报纸、书刊、纸包装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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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版印刷工艺。 

c.无水胶印：采用表面为不亲墨硅橡胶的印版、专用油

墨和控温系统来实现印刷，无需润版，避免润版工序 VOCs 及

润版废水的产生，适用于书刊、标签等的平版印刷工艺。 

d.无溶剂复合：使用无溶剂聚氨酯胶粘剂，通过反应固

化将不同基材粘结在一起，获得新的功能性材料。仅在清洗

胶辊、混胶部件时使用少量含 VOCs 原辅材料（通常为乙酸乙

酯），VOCs 产生量一般可减少 99%以上，适用于印刷工业的

复合工序，但在水煮和高温蒸煮类软包装产品中的应用不成

熟。 

e.共挤出复合：采用两台或两台以上挤出机，将不同品

种的树脂从一个模头中一次挤出成膜，在工艺过程中不使用

胶粘剂等含 VOCs 原辅材料，可减少 VOCs 的产生量。适用于

印刷工业的复合膜生产工序的热熔塑料与塑料的复合。 

（2）大气污染治理技术 

当源头削减后仍不能稳定达标，或生产条件限制无法实

施替代时，需在产污点设置收集与净化系统。首先应加强对

印刷生产工艺过程废气的收集，减少 VOCs 无组织排放。其次

溶剂型凹版印刷、溶剂型凸版印刷、干式复合及涂布的烘干

工序产生的有组织废气，宜采用减风增浓技术，以减小废气

排风量、提高废气污染物浓度、降低末端治理设施的投资和

运行成本。工程实践中主要的 VOCs 末端治理技术见表 4-3，

印刷废气具有“大风量、低浓度、多组分、间歇排放”特点，主

流路线为“浓缩+燃烧”“吸附+冷凝”“直燃/催化”三类，颗粒物

则独立收集并防爆除尘。 

表 4-3 工程实践中主要的 VOCs 末端治理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 原理 技术关键 适用场合 应用效益 

吸 

附 

法 

颗粒活性炭 利用多孔固体（吸附剂）将气

体混合物种一种或多种组分积

聚或凝聚在吸附剂表面，得到

分离目的。 

吸附温度或压力 

过滤风速 

穿透周期 

低浓度 

浓缩回收

热量/溶

剂 

碳纤维 

沸石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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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可行技术是把“源头削减+过程收集+末端净化”按排放

限值、适用工艺、投资运行成本进行打包的“成套路线”。

企业只需对照工艺类型与排放水平，即可直接选用。 

1）平版印刷可行路线 

植物油基油墨+无/低醇润湿液+自动橡皮布清洗技术，

适用于 NMHC 20-30 mg/m
3
，苯<0.2 mg/m

3
，无需末端设施。

辐射固化油墨+零醇润版+自动清洗技术，适用于 NMHC 15–30 

mg/m
3
，无苯系物，如食品包装印刷。热固轮转+内置二次燃

烧，适用于 NMHC 10-30 mg/m
3
，达标可靠，新建项目可首选

该技术。 

2）凹版/复合/涂布可行路线 

水性油墨+旋转分子筛浓缩+RTO技术适用于 NMHC 15–40 

技术方法 原理 技术关键 适用场合 应用效益 

燃 

烧 

法 

热氧化炉 

在高温下同时供给足够的氧

气，将 VOCs气体完全分解成

二氧化碳和水等无机物 

燃烧温度 

停留时间 
高浓度 

热量回收 

催化氧化器 
利用催化剂，在较低温度下将

VOCs氧化分解 

空间速度 

氧化温度 
中浓度 

冷凝法 

利用气体组分的冷凝温度不

同，将易凝结 VOCs组分通过

降温或加压凝结成液体而得到

分离的方法。 

冷凝温度/压缩压力 高浓度 溶剂回收 

其 

他 

方 

法 

吸收法 

利用 VOCs各组分在选定的吸

收剂中溶解度不同，或者其中

一种或多种组分与吸收剂中的

活性组分发生化学反应，达到

分离和净化的目的。 

中、低浓度 合成革 DMF溶剂回收 

化学氧化法 

将具有化学氧化性的吸收液洗

涤 VOCs气体，达到净化的目

的 

低浓度 

特定的低浓度 VOCs气

体，但具有较严重气

味污染的场合。 

等离子法 

利用外加电压产生高能等离子

体去激活、电离、裂解 VOCs

组分，使之发生分解、氧化等

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 

低浓度 

生物法 

微生物以 VOCs作为代谢底

物，使其降解，转化为无害

的、简单的物质。 

低浓度 

光催化氧化 
利用光催化剂，氧化分解 VOCs

气体。 
低浓度 



16 

 

mg/m
3
，综合去除率≥98%，比如塑料轻包装行业。溶剂型油墨

+减风增浓+RTO/CO技术适用于 NMHC 10-40mg/m
3
，余热回用，

在中大批量软包装中有较好的应用。无溶剂复合技术适用于

NMHC 20-30 mg/m
3
，无末端设施需求，例如轻包装、纸塑复

合的 VOCs 治理。 

总体选用原则：先对照《印刷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

南》（HJ 1089-2020）表 1 工艺栏确定“预防技术”；若 NMHC

仍高于排放限值，再叠加“治理技术”；地方标准严于国标

时，以严格限值为准。 

5.我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现状 

（1）各地市 VOCs 排放量分布特征 

根据 2025 年河南省重点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

数据，显示全省 19 个地市的包装印刷行业排放量呈现高度

集中、梯度分明的分布特征。如图 4-5 所示，从总量来看，

全省排放量合计 2634.57 kg/日，但地市间差异悬殊。按 VOCs

排放量可将地市划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200 kg/日）

为新乡市（714.64 kg/日，占 27.13%）、郑州市（520.25 kg/

日，占 19.75%）、驻马店市（364.23 kg/日，占 13.83%）和

漯河市（258.89 kg/日，占 9.83%），四市合计占比高达 70.5%，

是全省包装印刷行业的绝对核心区域；第二梯队（80-200 kg/

日）包括洛阳、许昌、濮阳、商丘、焦作五市，合计占比 19.8%，

构成行业的中坚力量；第三梯队（20-80 kg/日）涵盖安阳、

南阳、开封、周口四市，合计仅占 7.2%；第四梯队（<20）包

括鹤壁、信阳、济源、航空港区、三门峡、平顶山六市/区，

合计仅占 2.5%。反映出包装印刷产业的 VOCS 排放量在空间

上高度集聚于少数核心区域，新乡和郑州两市即贡献了近一

半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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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河南省印刷行业各地市 VOCs 排放量 kg/日 统计图 

（2）各行业分支的 VOCs 排放量分布特征 

河南省印刷行业各分支行业的 VOCs 排放量特征如图 4-

6 所示，纸制品包装印刷以 1141.49 kg/日的绝对量位居首

位，占全省总排放量的 43.33%，这也和纸质品包装印刷企业

数量最多有关（695 家，占 53.8%），说明该行业覆盖面广、

企业数量多、分布最为普遍。其中驻马店市（345.82 kg/日）、

郑州市（214.08 kg/日）和新乡市（126.51 kg/日）是主要

贡献区域。全省 358 家塑料彩印软包装印刷企业日排放量达

到 1058.11 kg/日，占比 40.16%，虽然企业数量少于纸制品，

但单体排放强度较大，主要集中在新乡市、漯河市和郑州市。

上述两大行业贡献了印刷行业 VOCs 排放量的 83.49%，是河

南省包装印刷行业的主要 VOCs 排放源。全省金属包装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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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只有 21 家，其排放的 VOCs 量在全省占比仅 5.15%

（135.58 kg/日）。其他类包装印刷日排放量占比 11.36%，

分布相对分散，新乡和郑州是主要来源。 

 
图 4-6 河南省印刷行业分支 VOCs 日产量统计图 

（二）存在问题 

结合现场调研、资料分析，当前印刷工业企业在大气污

染防治及环境管理层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1）源头替代不到位。溶剂型油墨、胶黏剂、稀释剂仍

大量使用，水性、UV、EB 等低 VOCs 原料替代进度慢；很多

小企业无源头替代计划，仅靠简单的末端治理应对。凹版印

刷的承印材料通常为吸附性较低的塑料薄膜，彩色墨的水性

替代潜力有限；食品包装印刷中水煮和蒸煮包装的需求量较

大，水煮和蒸煮包装印刷产品目前尚无法实现水性墨替代。 

（2）无组织排放管控效果差、废气收集效率低。在所调

研的具有烘干工艺的印刷企业中，烘干机全部实现密闭收集，

但调墨区、供墨、墨盘及接驳桶通常敞开作业，废气逸散严

重；原辅料储存间、危废储存间大部分尚未实现密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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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无组织收集管路设计不合理，印刷机附近侧吸集气

罩设计不合理，风量不足，收集效果差；车间大、设备分散，

做不到全密闭、全收集，无组织排放占比高。 

（3）治理设施“小马拉大车”或“建而不用”。部分企

业设施处理能力不足，风量、浓度一波动就超标；企业为了

省电、省耗材，设施不开、晚开、早关，只应付检查；活性

炭不按时更换、催化设备不预热、催化燃烧设备设置温度低

于 300℃，处理设施运行参数不符合相关要求。 

（4）VOCs 燃烧设备新风口、应急排放口缺少启闭记录，

运行管理台账记录缺失，无法有效监管设施运行情况。 

（5）运行维护不规范。中小企业普遍没有专业环保人员，

不懂运维、不记录、不监测；活性炭饱和、催化剂失活、管

道堵塞，长期不检修；耗材能不换就不换，治理效率持续下

降。 

（6）监测与监管漏洞。在线监测（CEMS）安装率低，数

据误差较大；企业自行监测频次不足，监测项目缺项，数据

完整度低、真实性差等。 

（三）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印刷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管理，以及印刷企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

保护设施设计、排污许可证核发、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

产后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理。 

根据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标准适

用的行业范围为书、报刊印刷（C2311）、本册印制（C2312）、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C2319），以及从事印刷复制及印前处

理、制版，印后加工的装订、表面整饰及包装成型等生产活

动的工业。本标准作为河南省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的强制性地方标准，其适用范围设定符合国家生态环境标

准的分类定位原则，既体现行业型标准的专业化特征，又能

满足河南省印刷行业污染排放管控的实际需求。 

本标准适用范围与原标准 DB41/ 1956-2020 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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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 

原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共 19 项，主要包括基础/通用标

准、采样方法标准、VOCs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无组织排放监

测标准环境管理/排污许可标准、环境管理政策文件等。根据

国家近年来发布的污染物监测方法和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文

件，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如下修订： 

（1）新标准在保留原有 VOCs（苯、甲苯、二甲苯、NMHC）

监测方法的基础上，新增 13 项常规大气污染物监测方法，涵

盖颗粒物 1 项（HJ 836）、二氧化硫 5 项（HJ/T 56、HJ 57、

HJ 629、HJ 1131、HJ 1240）、氮氧化物 6 项（HJ/T 42、

HJ/T 43、HJ 692、HJ 693、HJ 1132、HJ 1240），同时新增

5 项 VOCs 监测方法，包括便携式方法（HJ 1331、HJ 1332）、

苯系物新方法（HJ 1261）和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1286）。 

（2）新增行业排放标准引用 

新增引用 GB 41616-2022《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作为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的依据，体现了与国家标准

的衔接协调。 

（3）更新环境管理文件 

新增 HJ 944 环境管理台账技术规范，替代原标准中通

过 HJ 1066 引用的台账要求，使台账记录要求更加明确和独

立。 

（4）格式规范化 

与 DB41/1956-2020《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相比，拟修订的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共 35 项。与旧标准相

比，新标准保留 16 项、新增 19 项、删除 3 项，净增加 16

项。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处理

效率、标准状态、排气筒高度、无组织排放、VOCs 物料、企

业边界、现有企业、新建企业等 11 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1）新增“处理效率”，定义为：污染物经污染处理设

施处理后的排放量削减百分比，根据同步检测污染处理设施

进口和出口污染物单位时间（1h）排放量进行计算。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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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1616-2022）。 

（2）新增“VOCs 物料”，定义为：印刷生产过程中所用

的 VOCs 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的油墨、稀释剂、润版液、胶

粘剂、涂料、光油、清洗剂、显影液、定影液等原辅材料和

产生的废料（渣、液）。该定义引自《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41616-2022）。 

（3）删除了“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最高允许排放速

率”，文本中删除了有组织排放项目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限

值的要求，因此删除了 2 个相关的术语和定义，避免相关表

述冗余。 

4.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1）污染物控制项目的确定 

本标准的污染物控制项目的筛选确定主要考虑以下因

素: 一是结合印刷工业企业生产环节的产排污特点，考虑有

较大的产生量（或排放量）、并广泛存在的污染物；二是与

现行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协调，使本标准污染物

控制项目涵盖相对全面；三是参考了安徽、江苏、北京和上

海等省市最新的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四是综

合考虑现阶段河南省最新环境管理需求和实际执法能力。五

是污染物控制因子要可量化、可监测，保证标准实施可操作

性。 

本标准最终确定的大气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苯、苯系物、

非甲烷总烃（NMHC）、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6 项

污染物，其中新增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3 项污染

物项目，将甲苯和二甲苯合计项目调整为苯系物。 

（2）污染物控制项目限值的确定 

①国内相关标准的比较分析 

自 2022 年《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6-

2022）发布以来，江苏省、安徽省编制了地方印刷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北京市、上海市修订了原有的地方标准。 

在有组织排放项目方面，除安徽外，以上各地方标准均

与国标一致，控制了苯、苯系物、NMHC、颗粒物浓度。上海

还额外控制了甲苯、二甲苯两项。安徽将 NMHC 和苯系物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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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基础项目，苯、甲苯、二甲苯、乙酸酯

类列为特征污染物，依据工艺类型筛选特征污染物控制项目。 

对使用 VOCs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的，以上地方标准

均与国标一致控制了 VOCs 燃烧装置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浓度，并且均规定进入 VOCs 燃烧装置的废气需补充

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时，应按照 3%的基准氧含量对各项

控制项目浓度进行换算。其中，北京和上海对需控制二氧化

硫浓度的情况做出了特别限定：北京地标要求仅以电或天然

气为能源的 VOCs 燃烧装置排气筒可不监控该项目；上海地

表要求原辅材料成分含硫的，需监控该项目。 

在排放限值上，北京最为严格，苯、苯系物、非甲烷总

烃限值分别为 0.5、10、30mg/m
3
。尽管国家标准并未控制排

放速率，但上海、安徽和江苏均规定了各（基础）控制项目

的最高排放速率，同时规定苯（仅安徽省）、苯系物（仅江

苏、安徽省）、NMHC（以上三个省份均有）污染处理设施的

处理效率不低于 90%时，等同于满足最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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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控制项目及限值 

单位：mg/m3 

标准简称 

控制项目  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出口 

苯 甲苯 
二甲

苯 
苯系物

a
 NMHC TVOC 颗粒物 乙酸酯类 

烟气基准氧含

量换算 c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国标 GB41616-2022 1 - - 15 70 - 30
b
 -  200 200 

北京 DB11/1201-2023 0.5 - - 10 30 - 10
b
 - 3% 20h 100 

安徽 DB34/4812.4-2024
e
 

1d 3
d
 12

d
 15 50 - - 50

d
 

3% 
200 200 

- - - 0.5f 1.5f - - - - - 

上海 DB31/872-2024
e
 

0.5 3 10 12 50 - 10 - 
3% 

100
g
 150 

0.02 0.1 0.4 0.5 1.5
f
 - 0.4 - - - 

江苏 DB32/4438-2022
e
 

0.5 - - 15 50 70
i
 10 - 

3% 
200 200 

0.02
f
 - - 0.5

f
 1.8

f
 2.5

f,i
 0.4

f
 - - - 

本标准确定的限值 0.5 - - 8 40 - 10 - 3% 30 100 

a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b有纸毛收集系统、挤出复合工序和热熔复合工序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需监控该项目。 

c进入 VOCs燃烧装置的废弃需补充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时；不需另外补充空气的以实测质量浓度为达标判定依据，但装置出口烟气含氧量不得

高于装置进口废弃含氧量。 

d安徽将 NMHC和苯系物列为可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基础项目，苯、甲苯、二甲苯、乙酸酯类列为特征污染物，依据工艺类型筛选特征污染物项目并按

表 3-11中的限值执行。 

e:安徽省、上海市、江苏省均要求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第二行数值为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单位：kg/h。 

f:污染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不低于 90%时，等同于满足最高允许排放速率限值要求。 

g:原辅材料成分含硫的，需监控该项目。 

h:仅以电或天然气为能源的 VOCs燃烧装置排气筒可不监控该项目。 

i:凹版印刷、承印物为金属的平版印刷需监控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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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线监测和手工监测数据比较分析 

本次标准修订收集了河南省安装在线监控的 55 家企业

2025 年在线监控小时数据（见表 4-5），结果显示多数企业

长期平均排放浓度在 3–16 mg/m
3
，企业基本能满足 40 mg/m

3

的控制限值的要求。排除异常工况及异常检测值后，个别企

业的小时均值的统计最大值存在超标，最高可达 17.39%。此

外部分企业瞬时或小时峰值频繁超标，表明治理设施运行不

稳定、管理不到位或存在偷排行为。 

依据对企业手工监测结果（见表 4-6），9 家企业 NHMC

有组织排放检测值最大值为 19.2 mg/m
3
，全部小于 40 mg/m

3

的控制限值。对于苯及苯系物，仅有 1 家企业有检出苯

（0.0072-0.102mg/m
3
），2 家有苯系物检出、最高为 0.192 

mg/m
3
，远低于 8 mg/m

3
的控制限值。颗粒物、SO2、NOX的最

大值分别为 4.0 mg/m
3
、8 mg/m

3
和 29 mg/m

3
。所有监测企业

以 A 级、B 级为主，治理设施多为“沸石转轮+RTO”或“减

风增浓+RTO”，在环保治理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 

表4-5 河南省59家企业2025年在线监控NMHC小时平均值统计表 

单位：mg/m3 

企业

编号 

超标小

时数 

总监测

小时数 
平均值 最大值 中位值 p75 p25 超标率 

1 31 7314 12 51 13 19 4 0.0042 

2 4 7824 7 72 5 9 3 0.0005 

3 53 8749 8 61 6 12 2 0.0061 

4 50 8646 3 20 3 4 2 0.0058 

5 462 8760 9 133 7 12 3 0.0527 

6 621 8760 4 144 2 6 1 0.0709 

7 12 5999 3 59 2 4 1 0.0020 

8 21 8414 9 81 7 14 3 0.0025 

9 34 7966 4 82 2 7 1 0.0043 

10 42 8423 4 98 3 5 2 0.0050 

11 17 8680 1 86 1 1 0 0.0020 

12 20 8128 2 63 1 1 1 0.0025 

13 35 8069 4 56 2 4 1 0.0043 

14 5 7231 3 44 2 4 1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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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编号 

超标小

时数 

总监测

小时数 
平均值 最大值 中位值 p75 p25 超标率 

15 2 7353 6 40 4 8 3 0.0003 

16 1081 8757 4 174 1 4 0 0.1234 

17 122 8359 8 192 6 11 3 0.0146 

18 26 17510 3 183 2 4 1 0.0015 

19 21 7347 3 103 1 3 0 0.0029 

20 78 8219 2 158 1 2 1 0.0095 

21 195 8295 8 263 5 9 2 0.0235 

22 30 8241 2 128 1 2 1 0.0036 

23 149 5809 8 8089 3 6 1 0.0256 

24 183 17166 5 157 2 7 1 0.0107 

25 10 8253 3 76 3 4 2 0.0012 

26 587 8758 8 3041 3 10 1 0.0670 

27 51 8460 5 172 3 6 2 0.0060 

28 3 1736 7 46 5 12 2 0.0017 

29 13 8040 14 87 13 17 10 0.0016 

30 11 2002 6 120 5 7 2 0.0055 

31 32 8751 6 128 5 7 3 0.0037 

32 167 26280 6 348 5 8 2 0.0064 

33 23 8381 3 105 3 4 2 0.0027 

34 13 7766 7 117 6 10 4 0.0017 

35 5 7243 8 49 7 11 4 0.0007 

36 691 8373 7 116 3 7 0 0.0825 

37 1523 8758 8 333 5 10 2 0.1739 

38 18 8736 16 54 19 22 9 0.0021 

39 0 8146 9 40 9 12 5 0.0000 

40 15 7744 4 89 3 6 2 0.0019 

41 118 8417 6 161 4 7 2 0.0140 

42 10 8760 4 67 1 7 0 0.0011 

43 14 8760 1 66 1 1 0 0.0016 

44 11 8760 2 35 2 2 1 0.0013 

45 23 8437 5 109 3 9 1 0.0027 

46 27 8047 9 157 8 12 5 0.0034 

47 27 6460 9 143 8 11 5 0.0042 

48 6 8189 5 125 5 7 3 0.0007 

49 18 7502 5 118 4 5 2 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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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编号 

超标小

时数 

总监测

小时数 
平均值 最大值 中位值 p75 p25 超标率 

50 9 8733 12 80 12 17 7 0.0010 

51 10 8688 11 69 12 15 7 0.0012 

52 27 4601 19 55 20 24 15 0.0059 

53 3 8760 5 47 4 6 2 0.0003 

54 55 7620 2 494 1 2 1 0.0072 

55 15 7311 6 127 5 9 1 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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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部分企业手工监测结果统计统计表 

企业编码 

有组织排放（mg/m
3
) 无组织排放（mg/m

3
) 

生产工艺 治理设施 
绩效

等级 苯 NMHC 苯系物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苯 

（厂界） 

NMHC 

（厂区内） 

企业 A ND 21.1-24.2 ND - ND ND ND 0.92-1.66 凹版印刷 沸石转轮+RTO B级 

企业 B ND 6.53-9.18 ND - ND ND ND 1.30-2.20 凹版印刷 减风增浓+RTO A级 

企业 C ND 6.75-8.81 ND - ND-3 ND ND 0.55-1.22 凹版印刷 沸石转轮+RTO / 

企业 D ND 12.1-19.2 ND 3.5-4.0 ND ND ND 0.82-0.99 平板印刷 沸石转轮+RTO A级 

企业 E ND 2.87-3.01 ND 2.4-3.3 ND ND ND 0.93-1.08 凸版印刷 减风增浓+RTO B级 

企业 F ND 2.78-3.55 
0.0585-

0.0928 
1.7-3.3 4-5 16-22 ND 1.01-1.18 平板印刷 RTO B级 

企业 G ND 5.26-8.46 ND 2-2.3 7-8 20-29 ND 1.26-1.47 
柔版印刷 

凹版印刷 
沸石转轮+RTO A级 

企业 H 

0.00

72-

0.10

2 

3.72-4.78 
0.4569-

1.185 
3.3-3.9 ND ND ND 0.82-1.78 凹版印刷 RTO C级 

企业 I ND 5.12-5.34 ND - ND ND ND 0.97-1.02 
凹版印刷 

平板印刷 
活性炭+RC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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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控制限值的确定 

综合考虑到河南省印刷工业企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技术水平，以及技术可达性、经济因素等，同时兼顾实际排

放水平以及达标稳定性，依据企业在线数据、手工监测数据、

调研等统计结果，并参考国家和其他省市相关标准，合理确

定了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新增控制项目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与国标保

持一致，同时加严相应控制限值颗粒物（10mg/m
3
）、二氧化

硫（30mg/m
3
）和氮氧化物（100mg/m

3
）；将苯和二甲苯合计

调整为苯系物，其控制限值与原标准相比不变（8mg/m
3
），严

于国标控制限值。 

（3）处理效率要求 

本标准修订后增加了对处理效率计算方法的要求，参考

《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1616-2022）及其他

各省市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提出：“车间或

生产设施排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2kg/h时，配置的 VOCs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采用的原辅材料复合国家

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污染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按照式（1）计算，当处理设施

为多级串联处理工艺时，处理效率为多级处理的总效率，即

以第一级进口为“处理前”，最后一级出口为“处理后”进行计算；

当处理设施处理多个来源的废气时，应以各来源废气的污染

物总量为“处理前”，以处理设施总出口为“处理后”进行计算。

当污染处理设施有多个排放出口，则以各排放口的污染物总

量为“处理后”。 

𝜂 =
ρ处理前 × Q处理前 − ρ处理后 × Q处理后

ρ处理前 × Q处理前

× 100% (1) 

式中： 

𝜂 ——处理效率，% 

𝜌处理前——污染处理设施处理前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

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𝑄处理前——污染处理设施处理前的污染物排气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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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𝜌处理后——污染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

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𝑄处理后——污染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污染物排气量，单位

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4）基准氧含量折算要求 

本标准修订后增加了燃烧装置中废气含氧量折算方法

及达标判定要求，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1616-2022）、及其他各省市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地方标准，提出：“进入 VOCs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的废

气需要补充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的，排气筒中实测大气

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式（2）换算为基准含氧量为 3%的大

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利用锅炉、工业炉窑、固废焚烧炉

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烟气基准含氧量按其排放标准规定执

行。 

𝜌基 =
21 − 𝑂基

21 − 𝑂实

× 𝜌实 (2) 

式中： 

𝜌基——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

方米（mg/m
3
）； 

𝑂基——干烟气基准含氧量，%； 

𝑂实——实测的干烟气含氧量，%； 

𝜌实——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

方米（mg/m
3
）；。 

进入 VOCs 燃烧（焚烧、氧化）装置中废气含氧量可满足

自身燃烧、氧化反应需要，不需另外补充空气的（燃烧器需

要补充空气助燃的除外），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

据，但装置出口烟气含氧量不得高于装置进口废气含氧量。 

吸附、吸收、冷凝、生物、膜分离等其他 VOCs 处理设施，

以实测质量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不得稀释排放。” 

（5）台账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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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规范印刷工业》（HJ 1066-2019），针对印刷行业环境管理

台账要求更加细化，台账保存期限也要求不少于五年。本标

准修订后新增“企业应按照 HJ 944 要求建立台账，记录污

染处理设施的主要运行信息，如废气收集量和处理量、废气

浓度、处理设施关键运行参数（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

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用量等）、运行时间等。

台账（包括处理设施控制系统运行数据记录）保存期限不少

于 5 年”。 

5.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在原标准 DB41/ 1996-2020 的基础上，参考国家和其他

省份相关标准，确定本标准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1）企业边界污染物监控要求 

甲苯、二甲苯相较于苯对人体危害相对较小，本标准修

订后删除了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控制项目“甲苯和二甲苯合

计”，保留原标准污染物项目“苯”，设置限值为 0.1mg/m
3
，与

原标准限值一致。 

（2）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新增“企业使用油墨、清洗剂、胶粘剂、涂料等含 VOCs

物料的使用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企业 VOCs 物料储

存、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工艺过程、设备与管线组件泄露、

敞开液面的控制及 VOCs 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符

合 GB 41616 的规定。”等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6.监测要求 

（1）格式上从“一般要求”、“监测采样与分析方法”两部

分改为“一般要求”、“排气筒监测”、“厂区监测”、“边界监测”“监

测分析方法”五个部分。 

（2）本次修订按照所述污染物涵盖范围，在部分位置将

“VOCs”替换为“大气污染物”或“VOCs 及其他大气污染物”。 

（3）在监控位置的要求之后新增“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

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等，确定需要监测的污染物项目”

要求。 

（3）新增了标准性引用文件 HJ 1286《固定源废气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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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要求》，并明确“对于排放强度周期性

波动的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监测时段应涵盖其排放强度大的

时段”。 

（4）新增了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浓度 1h 平均值的采样

计算方法。 

（5）新增了采取组合工艺处理废气的，VOCs 燃烧（焚

烧、氧化）装置含氧量监测点位的进口、出口设置位置及注

意事项。 

（6）新增了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的监测 1h 平均值的采

样计算方法。 

（7）在“监测分析方法”部分，按照污染控制项目的变更，

增删了相应的监测项。 

（8）苯系物的测定方法标准新增《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

系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1261） 

（9）非甲烷总烃的监测方法标准新增《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1286）、《固定污染源

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催化氧化-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HJ1331）、《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

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

子化检测器法》（HJ 1332）； 

（10）新增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监测方法标

准 

在本标准的执行过程中，采用相应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测

定方法标准进行监测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①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令第 28 号）、包装印刷企业绩效分级的要求，安装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环境保护部门监控中心联网，保

证设备正常运行。 

②厂界大气污染物浓度监测按《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的规定执行。 

⑤本标准中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7.达标判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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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有组织、厂区内无组织、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

浓度达标判定要求，明确了流程及标准。 

8.实施与监督 

新增了新建企业与现有企业执行本文件要求的起始时

间。 

新增了企业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要求与本文件不一致需

要变更的时限要求。 

（四）技术可行性与环境效益分析 

1. 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 

本标准修订在保持有组织排放限值 NMHC（40 mg/m
3
）和

苯（0.5mg/m
3
）、厂界苯排放浓度（0.1 mg/m

3
）、厂区内 NMHC

无组织限值不变的基础上，主要涉及两方面调整：一是对补

充空气进行燃烧、氧化反应的新增氧含量折算要求（基准含

氧量 3%）；二是新增颗粒物（10 mg/m
3
）、氮氧化物（100 

mg/m
3
）、二氧化硫（30 mg/m

3
）排放限值。新增颗粒物、氮

氧化物、二氧化硫管控主要针对有纸毛收集系统、挤出复合

工序、热熔复合工序及采用非电能源烘干装置的企业，目前

治理技术成熟，已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从经济角度分析，

因现有企业大多已具备一定废气处理基础，新增投资可控，

且采用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 含量产品规定原辅材料的企业

可豁免处理效率要求，有效降低了企业改造成本。综上，本

标准修订技术成熟、经济可行，符合行业技术经济现状，不

会导致企业因成本过高退出市场。 

2.综合效益分析 

本标准修订兼顾企业治理能力与行业发展水平，实现了

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环境效益方面，氧含量折

算要求完善以及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新增污染因

子管控，可有效削减全省印刷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

河南省发展提供更多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有利于环境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助力美丽蓝天计划。经济效益方面，标准修

订充分考虑企业现有装备水平和治理基础，通过低 VOCs 含

量原辅材料豁免处理效率降低企业改造成本，避免过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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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可行。社会效益方面，标准修订推动印刷行业绿色

低碳转型升级，规范协商排放机制，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五）与修订前标准的主要差异 

与 DB41/ 1956-2020 相比，本次修订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 更改了有组织排放控制项目及限值； 

2） 删除了有组织排放项目的排放速率要求； 

3） 增加了污染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计算公式； 

4） 增加了对污染处理设施废气中大气常规污染物控制

项目的要求，以及污染处理设施废气中各项污染物浓度的基

准氧含量修正要求； 

5） 增加了污染处理设施台账记录要求； 

6） 更改了无组织排放的厂界控制项目及限值要求； 

7） 调整了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8） 按照修改后的有组织和无组织控制项目，相应增加

和删除了部分大气污染物分析测定方法标准； 

9） 增加了有组织、厂区内、厂界 VOCs 及其他大气污染

物排放浓度达标判定要求。 

五、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暂无。 

七、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1.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修订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河南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与相关规定协调统一，不存在冲突。标准修订内容是上述法

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在印刷行业的具体化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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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国家现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修订与国家现行标准《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41616-2022）的衔接关系如表 7-1 所示。 

表 7-1 本标准与国家现行标准协调情况 

协调维度 GB 41616-2022 本修订标准（地标） 协调情况 

范围 

适用于印刷工业（包

括出版物印刷、包装

装潢印刷、其他印

刷） 

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

印刷工业企业 

地标适用范围限定于

河南省，与国标行业

范围一致，无冲突 

有组织排

放污染物

项目 

苯、苯系物（苯、甲

苯、二甲苯、三甲苯、

乙苯、苯乙烯）、NMHC、

颗粒物； 

燃烧装置大气污染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苯、苯系物（苯、甲苯、

二甲苯、三甲苯、乙苯、苯

乙烯）、NMHC、颗粒物、氮

氧化物； 

燃烧装置大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地标补充了非电能源

烘干条件的氮氧化

物，苯系物组成与国

标保持一致；控制项

目更全面 

燃烧装置大气污染物

和国标一致。 

排放限值 

NMHC≤70 mg/m
3
（基准

氧含量 3%）、苯≤1 

mg/m
3
、苯系物≤15 

mg/m
3
、颗粒物≤30 

mg/m
3
； 

 燃烧装置大气污染

物：二氧化硫≤ 200 

mg/m
3
、氮氧化物≤ 

200 mg/m
3
 

NMHC≤40 mg/m
3
（基准氧

含量 3%）、苯≤0.5 mg/m
3
、

苯系物≤10 mg/m
3
、颗粒物

≤10 mg/m
3
、氮氧化物≤10 

mg/m
3
； 

燃烧装置大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 35 mg/m
3
、氮

氧化物≤ 100 mg/m
3 

地标限值符合地方标

准严于国标的要求 

基准氧含

量折算 

规定基准氧含量为 3%

进行浓度换算 

同步采用基准氧含量 3%的

换算要求，与国标一致 

解决了原地标与国标

在达标判定上的差异

问题 

3.与河南省其他标准和相关政策的协调 

本标准在确定排放限值时，充分考虑了河南省内各行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控制水平，确保同一地区、同类污染治理

技术水平的企业，排放控制要求基本相当，印刷行业作为

VOCs 重点排放行业，控制水平不低于省内其他重点行业。同

时结合河南省印刷行业实际和"十五五"环境管理目标，与河

南省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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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为保障本标准的实施切实发挥倒逼行业绿色转型、深化

VOCs 污染治理、提升区域大气环境管控效能的作用，结合我

省印刷行业产业规模、治理水平及环境监管实际，提出以下

建议。 

（1）分阶段推进现有企业达标改造 

根据省内中小印刷企业数量多、治污改造基础薄弱、生

产工艺升级周期长的行业特点，科学设置标准实施过渡期，

引导企业有序完成提标改造。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印刷工业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1089-2020）和《挥发性有机

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等技术规范，落

实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车间密闭微负压控制、集气罩控制

风速、废气输送管道密闭负压运行等要求。持续推动活性炭

吸附浓缩+催化燃烧、RTO 蓄热燃烧等成熟技术的规范化应用，

确保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控制效果。 

（2）推进低 VOCs 原辅材料源头替代 

将水性油墨、水基清洗剂、本体型胶粘剂等低 VOCs 含量

产品纳入绿色采购目录，开展水性凹印油墨、UV-LED 固化油

墨、大豆基胶印油墨在包装印刷领域的适用性评估，建立替

代技术筛选指南。对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排污许可管理、

环保绩效分级中给予差异化激励；同步推动省内印刷企业与

油墨、清洗剂生产企业对接，降低低 VOCs 原辅材料使用成

本，从源头减少 VOCs 产生强度，缓解末端治理压力。 

（3）强化标准宣贯执行 

联合行业协会开展全覆盖、分层级的标准宣贯培训，精

准解读新标准中无组织排放管控、治理设施运行、监测监控、

原辅材料管控等核心条款，明确合规边界与整改要求。同时

组建技术帮扶团队，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工艺的印刷企业提

供个性化指导，重点帮扶小微企业优化 VOCs收集治理工艺、

完善车间密闭管控、建立环保管理制度，切实解决企业不会

改、改不好、运维难的问题，减轻企业合规压力。 

（4）规范行业执法秩序 

结合企业生产规模、治理水平、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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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监管模式，对合规基础好、治理体系完善的优质企业

减少现场检查频次，落实正向激励政策；对无组织排放突出、

治污设施低效、整改滞后的企业加大巡查、监测及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超标排放、擅自停运治污设施、车间敞开作业等违

法行为。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流程，引导全行业主动合

规、提质增效。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印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标准起草小组 

202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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